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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资源、能源与环境法研究中心/核政策与法

律研究中心介绍  

  

机构情况一  

名    称：北京大学资源、能源与环境法研究中心 

类    别：社会科学研究机构  

负 责 人：汪劲，教授、博士生导师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 5 号，100871 北京大学法学科研楼四合院内  

网    址： http://reeli.pkulaws.com   

  

机构情况二  

名    称：北京大学核政策与法律研究中心 

类    别：社会科学研究机构  

负 责 人：汪劲，教授、博士生导师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 5 号， 100871 北京大学法学科研楼四合院内  

网    址： http://reeli.pkulaws.com   

  

  

研究领域   

1. 环境法律与政策；  

2. 环境法、自然资源法与能源法的基本理论；  

3. 资源利用与生态保护相关法律制度；   

4. 能源利用与低碳发展相关法律制度；  

5. 环境公益诉讼与生态损害赔偿； 

6. 核政策与法律制度； 

7.  外国环境法与政策；  

8. 国际环境法。 



 

机构简介   

北京大学是我国最早开展环境法学教学与研究的高等院校。1979 年北京大学

法律学系率先在全国法学院校开设环境法学课程； 1980 年开始招收环境法学硕士

学位研究生； 1993 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设立首个环境法学博士学位授予

单位。40 多年来，北京大学为国家和地方培养了大量环境法高级专门人才，为我

国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制建设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1998 年 6 月，北京大学批准成立环境与资源法研究所，负责人为我国环境法

学的创始人金瑞林教授。为适应资源和能源法律领域研究的拓展，经北大社科部批

准，2010 年中心更名为“资源、能源与环境法研究中心”。  

2010 年 6 月，北京大学成立核科学与技术研究院，并依托法学院和物理学院

下设了核政策与法律研究中心，主要开展与核有关的政策、法律、经济、国际政

治、环境保护以及规划管理等问题研究。  

目前，上述两个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在法学院内合署办公。中心以

北京大学法学院现有从事环境与资源法以及相关法学学科教学、研究人员为基础，

联合国家有关环境与资源立法、行政与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律师以及吸收校外学术

机构知名专家学者组成。   

中心的宗旨是专门从事环境与资源、能源开发、利用和保护、管理法律法

规、政策的调查与研究，开展与核有关的政策、法律、经济、国际政治、环境保护

以及规划管理等问题的研究，为国家培养高层次的环境法、资源法和能源法专门人

才，从事环境、资源和能源法律事务有关人员的在职教育与培训，开展环境保护公

益性法律服务活动。   

  

机构近况 

在近十年全国大学研究生院各专业的排名中，北大的环境法专业一直名列前

茅。   



中心积极组织纵向和横向科研项目，争取海内外资金支持学术研究，课题经

费非常充足。与其他法学院校和法学学科相比，中心成立以来总共承担了包含国

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司法部、教育部以及环境保护部等在内的各类科研课题近

100 项。   

中心与北京大学出版社合作组编有《环境法学研究文库》，不定期出版环境、

资源与能源法律与政策研究的系列专著。与此同时，中心科研人员在国内外学术期

刊发表论文 200 多篇，科研成果突出，并多次获得省部级学术成果奖。  

不仅如此，中心积极承担国家环境与资源、能源立法项目，中心参与《环境保

护法》《环境影响评价法》《水污染防治法》《核安全法》《节约能源法》等二十多部

国家环境、资源、能源等法律的起草或修订论证工作，以及《全国污染源普查条

例》《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等国务院行政法规草案的起草

研究工作。目前，中心科研人员正主持和参与《生态环境法典专家建议稿（草

案）》编纂研究，以及《国家公园法》《环境影响评价法》《海洋环境保护法》《生态

保护补偿条例》《生态环境监测条例》《野生植物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起草与修

订工作。  

此外，中心还积极向全国人大环资委、司法部、国家发改委、自然资源部、生

态环境部、工信部、国家林业与草原局、国家海洋局以及国家核安全局、国家能源

局等提供政策建议和问题咨询，得到国家和政府肯定和重视。  

中心还与哈佛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法学院、德州大学奥斯汀法学院、荷兰蒂

尔堡大学法学院、日本名古屋大学法学院、龙谷大学法学院、早稻田大学法学院以

及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NRDC）、美国律师协会（ABA）、美国环保协会

（EDF）、能源基金会等国外著名法学院校、社会团体开展了广泛的环境与资源、能

源法律合作与交流活动。  

发展目标   

依托北大法学院的学科建设，在学校的支持下将中心建设成为代表中国环境、

资源与能源法学研究最高学术水平的教学研究基地。   



教学培养   

北京大学法学院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专业，是国内最早开展环境法学本科教育

的学科。经教育部批准现设有博士点与硕士点。   

本科生环境法学课程主要为在校大三年级学生开设，每学年第一学期（秋季）

开课（ 54 学时，3 学分）。从 1978 年以来，北大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硕士点开始

面向社会招生。北大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博士点则是国内最早批准设立的博士点，

从 1994 年开始招生。目前本专业主要分为四个研究方向：环境法，自然资源法，

能源法、国际环境法。   

在硕士生培养方面，本专业按照法学院的统一部署，采用以学科群内法学课程

的学习为主、兼学习学科群外法学课程以及与指导教师个别辅导相结合的方法，注

重对环境法学基础理论的学习和参加法律实践活动。要求硕士生掌握坚实、宽广的

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同时了解一定的环境科学知识，培养具有从事环

境法、资源法和能源法学教育、科研以及其他有关法律工作能力的专门人才。   

在博士生培养方面，本专业采取专题讲授与指导教师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

要求博士生掌握本学科的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同时要掌

握一定的相关学科（如环境科学）知识，具有独立进行科学研究的能力。要求博士

论文选题具有明确性、创造性，培养高层次环境法、资源法和能源法理论研究和实

务人才。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硕士点与博士点在人才培养上注重连贯性，每年按照规

定有一定的硕博连读名额。对于在校学习成绩优秀并在科研方面作出成绩的硕士

生，经指导教师推荐、法学院学术委员会批准，可以获得免试提名攻读博士学位

的资格。  

  



第二部分：环境、资源与能源法（含核政策与法律）方

向介绍  

1.环境法方向  

开设目的和对象：本专业按照法学院的统一部署，采用以学科群内法学课程的

学习为主、兼学习学科群外法学课程以及与指导教师个别辅导相结合的方法，注重

对环境法学基础理论的学习。要求硕士生掌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

专门知识，同时了解一定的环境科学知识。  

培养目标：培养具有从事环境法学教育、科研以及其他有关法律工作能力的专

门人才。  

培养模式：导师培养与个人兴趣结合，要求研究生按照个人兴趣爱好选择相应

的专业，在法学通识教育的基础上进行专门研究。  

教学特色：课堂讲授与讨论；围绕相关法律理论和实务的前沿课题进行专题研

究；参与有关立法工作和政策决策活动  

就业趋向等：科研单位、中央和地方政府部门、法院与检察院、律师以及大型

企业。  

2.自然资源与生态保护法方向  

开设目的和对象：本专业按照法学院的统一部署，采用以学科群内法学课程的

学习为主、兼学习学科群外法学课程以及与指导教师个别辅导相结合的方法，注重

对自然资源与生态保护相关法律理论和制度的学习。要求硕士生掌握坚实、宽广的

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同时了解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  

培养目标：培养具有从事自然资源法学教育、科研以及其他有关法律工作能力

的专门人才。  

培养模式：导师培养与个人兴趣结合，要求研究生按照个人兴趣爱好选择相应

的专业，在法学通识教育的基础上进行专门研究。  



教学特色：课堂讲授与讨论；围绕相关法律理论和实务的前沿课题进行专题研

究；参与有关立法工作和政策决策活动就业趋向等：科研单位、中央和地方政府部

门、法院与检察院、律师以及大型企业。  

3.能源法/核法方向  

开设目的和对象：本专业按照法学院的统一部署，采用以学科群内法学课程的

学习为主、兼学习学科群外法学课程以及与指导教师个别辅导相结合的方法，注重

对环境、资源和能源法学基础理论的学习。要求硕士生掌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

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同时了解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  

培养目标：培养具有从事能源法学教育、科研以及其他有关法律工作能力的专

门人才。  

培养模式：导师培养与个人兴趣结合，要求研究生按照个人兴趣爱好选择相应

的专业，在法学通识教育的基础上进行专门研究。  

教学特色：课堂讲授与讨论；围绕相关法律理论和实务的前沿课题进行专题研

究；参与有关立法工作和政策决策活动  

就业趋向等：科研单位、中央和地方政府部门、法院与检察院、律师以及大型

企业。  

4.国际环境法方向  

开设目的和对象：本专业按照法学院的统一部署，采用以学科群内法学课程的

学习为主、兼学习学科群外法学课程以及与指导教师个别辅导相结合的方法，注重

对环境法、国际法学基础理论的学习。要求硕士生掌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

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同时了解一定的环境科学知识。  

培养目标：培养具有从事国际法（国际环境法）学教育、科研以及其他有关法

律工作能力的专门人才。  

培养模式：导师培养与个人兴趣结合，要求研究生按照个人兴趣爱好选择相应

的专业，在法学通识教育的基础上进行专门研究。  



教学特色：课堂讲授与讨论；围绕相关法律理论和实务的前沿课题进行专题研

究；参与有关立法工作和政策决策活动  

就业趋向等：外事外交部门、科研单位、中央和地方政府部门、法院与检察

院、律师以及大型企业。  

 

第三部分：师资介绍  

1) 汪劲，法学博士学位，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专业方向——环境法、自然

资源法、能源法；  

2) 金自宁，法学博士学位，北京大学法学院长聘副教授；专业方向——环境

法、能源法、行政法； 

3) 巩固，工学博士学位，北京大学法学院长聘副教授；专业方向——环境

法、资源与生态保护法、经济法； 

4) 吴凯杰，法学博士学位，北京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专业方向——环境

法、自然资源与生态保护法、能源法；  

  

第四部分：专业高级课程简介  

1. 环境法总论 02912680         48 学时       3 学分 

授课教师：汪劲/吴凯杰  

课程简介：本课程为专题研习课，课程选取环境法总论研究的热点问题，分为若干

专题进行讨论，使学生了解环境法的基本理论。采用教师授课与研究生讨论和互动

交流的方法完成教学。课程结束后需要提交一篇研究报告或者学术论文。  

  

2. 国际环境法 02916850      48 学时       2 学分 

授课教师：宋英/吴凯杰 



课程简介：本课将系统地研究与探讨与环境保护相关的国际法律问题，旨在使学生

能够识别、研究和分析国际环境法的主要和重点问题，结合中国的实际提出富有建

设性意义的观点与论据。本课主要内容分为：国际环境法总论和国际环境法分论。

本课采用英文教学，要求学生能够熟练查找并使用国际环境法资料，积极参与课堂

讨论并能够用英文撰写课题报告和符合学术规范的小论文。 

 

3.  自然资源法专题 02910514   51 学时  2 学分 

 授课教师：巩固 

课程简介：本课程将系统学习与自然资源利用和保护相关的法学理论与制度，旨在

使学生握自然资源特性及其特殊法律需求，了解我国自然资源法的主要内容，并能

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处理相关法律问题。本课程采取讲授与答疑相结合、课堂学习

与课下探究相结合、系统学习与专题研究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学生发现典型案例、

发掘疑难问题、提供解决方案，进行理论升华。课程结束后需要提交一篇研究报告

或者学术论文。  

 

4. 环境污染防治法专题 02910053     36 学时        2 学分 

授课教师： 金自宁/吴凯杰 

课程简介：本课程为专题研习课，课程选取污染防治法领域的热点问题，分为若干

专题进行讨论，使学生了解污染防治的一般法律原理和制度，了解各国污染防治立

法的概况和我国污染防治立法的现状与问题；掌握大气污染防治、水污染防治、土

壤污染防治的相关法律理论问题和主要法律规定及其存在的问题。本课程采用教师

授课与研究生讨论和互动交流的方法完成教学。课程结束后需要提交一篇研究报告

或者学术论文。  

  

5. 能源法专题 02910520        36 学时          2 学分 

授课教师：金自宁  



课程简介：本课程为专题研习课，课程选取能源法领域的热点问题，分为若干专题

进行讨论，使学生了解能源法的一般概念和各国立法现状；掌握能源法的基本制度

和主要内容。本课程采用教师授课与研究生讨论和互动交流的方法完成教学。课程

结束后需要提交一篇研究报告或者学术论文。  

  

6. 生态保护法专题 02910513        36 学时          2 学分 

 

授课教师：巩固 

课程简介：本课程为专题研习课，课程选取生态保护领域的热点问题，分为若干专

题进行讨论，通过专题讨论，使学生了解生态保护法的基本理论与制度；了解相关

法律实践与制度状况；掌握分析、解决生态保护法律问题的基本技能。本课程采用

教师授课与研究生讨论和互动交流的方法完成教学。课程结束后需要提交一篇研究

报告或者学术论文。 

 

第五部分：选拔标准和程序  

根据目前法学院现有的法律硕士研究生人数和我中心的实际承受能力，北大环

境与资源法研究中心计划从 2010 年开始每年接受不超过 12 名环境、资源与能源

法方向法律硕士研究生。  

（一） 报名条件  

1．在第一学年完成并通过法律硕士培养计划要求的必修课程，并且成绩平均

在 80 分以上的；   

2．对环境法、资源法、能源法或生态文明建设与体制改革、绿色低碳发展相

关法律制度有浓厚兴趣，有志于从事本领域的研究和实务工作的；  

3．第一外语为英语的学生，英语水平需具备如下条件之一：国家四级考试成

绩优秀或者 600 分以上；国家六级考试成绩 426 分以上；雅思成绩 6 分以上；

TOEFL 成绩 90 分以上；GRE 成绩 1300 分以上。其他语种的同学必须达到该语种

的相关要求。  



（二） 报名和考试时间  

按照院法律硕士办公室的统一安排进行。请注意法学院主页通知。  

（三） 选拔方法  

1．书面审查申请材料：对申请人提交材料进行书面审查（包括外语水平、原

学专业及其学历学位证书、个人兴趣与爱好以及个人成就）。  

2．面试：如果选报人数超过计划报名人数上限，则进行面试，对申请人的个

人背景、思考和回答问题的能力和方法、外语能力等做综合考察。 

3．录取：对符合条件的，按照综合排名顺序录取。  

 

第六部分：环境、资源与能源法（核政策与法律）方向

教学培养计划（略）  

  


